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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是对ＧＢ／Ｔ１０６０９．１—１９８９《技术制图　标题栏》的修订。

本部分从１９８９年发布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次修订主要是根据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出口贸

易和技术交流的需要增加了有关条款，并针对在标准文字和编辑上发现的一些问题等，对原标准的内容

修改后编制而成。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０６０９．１—１９８９《技术制图　标题栏》，主要修改的内容有：

———按照ＧＢ／Ｔ１．１和本部分的内容要求，修改与增加了“范围”和“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内容；

———增加了“投影符号”标注的方法、概念和位置；

———在附录Ａ中增加了“投影符号”的标注实例；

———另外，还就标准中的相关内容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技术产品文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技术产品文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吉林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杨东拜、王槐德、邹玉堂、王秀英、奚道云。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０６０９．１—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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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制图　标题栏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０６０９的本部分规定了技术图样中标题栏的基本要求、内容、尺寸与格式。

本部分适用于技术图样中的标题栏。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０６０９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７４０８—２００５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ＩＳＯ８６０１：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１０６０９．４　技术制图　对缩微复制原件的要求（ＧＢ／Ｔ１０６０９．４—１９８９，ｎｅｑＩＳＯ６４２８：１９８２）

ＧＢ／Ｔ１４６８９　技术制图　图纸幅面及格式（ＧＢ／Ｔ１４６８９—２００８，ＩＳＯ５４５７：１９９９，ＭＯＤ）

ＧＢ／Ｔ１４６９１　技术制图　字体（ＧＢ／Ｔ１４６９１—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ＳＯ３０９８１：１９７４ｅｑｖＩＳＯ３０９８２：１９８４）

ＧＢ／Ｔ１４６９２　技术制图　投影法

ＧＢ／Ｔ１７４５０　技术制图　图线 （ＧＢ／Ｔ１７４５０—１９９８，ｉｄｔＩＳＯ１２８２０：１９９６）

３　基本要求

３．１　每张技术图样中均应有标题栏。

３．２　标题栏在技术图样中应按ＧＢ／Ｔ１４６８９中所规定的位置配置。

３．３　标题栏中的字体，签字除外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６９１中的要求。

３．４　标题栏的线型应按ＧＢ／Ｔ１７４５０中规定的粗实线和细实线的要求绘制。

３．５　标题栏中的　年　月　日应按照ＧＢ／Ｔ７４０８的规定格式填写。

３．６　需缩微复制的图样，其标题栏应满足ＧＢ／Ｔ１０６０９．４的要求。

４　内容

４．１　标题栏的组成

标题栏一般由更改区，签字区、其他区、名称及代号区组成，见图１和图２。也可按实际需要增加或

减少。

４．１．１　更改区：一般由更改标记、处数、分区、更改文件号、签名和　年　月　日等组成。

４．１．２　签字区：一般由设计、审核、工艺、标准化、批准、签名和　年　月　日等组成。

４．１．３　其他区：一般由材料标记、阶段标记、重量、比例和共　张 第　张和投影符号等组成。

４．１．４　名称及代号区：一般由单位名称、图样名称、图样代号和存储代号等组成。

４．２　标题栏的填写

４．２．１　更改区：更改区中的内容应按由下而上的顺序填写，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顺延，或放在图样中其

他的地方，但应有表头。

４．２．１．１　标记：按照有关规定或要求填写更改标记。

４．２．１．２　处数：填写同一标记所表示的更改数量。

４．２．１．３　分区：必要时，按照有关规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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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４　更改文件号：填写更改所依据的文件号。

４．２．１．５　签名和　年　月　日：填写更改人的姓名和更改的时间。

４．２．２　签字区：签字区一般按设计、审核、工艺、标准化、批准等有关规定签署姓名和　年　月　日。

４．２．３　其他区

４．２．３．１　材料标记：对于需要该项目的图样一般应按照相应标准或规定填写所使用的材料。

４．２．３．２　阶段标记：按有关规定由左向右填写图样的各生产阶段。

４．２．３．３　重量：填写所绘制图样相应产品的计算重量，以千克（公斤）为计量单位时，允许不写出其计量

单位。

４．２．３．４　比例：填写绘制图样时所采用的比例。

４．２．３．５　共　张 第　张：填写同一图样代号中图样的总张数及该张所在的张次。

４．２．３．６　投影符号：第一角画法或第三角画法的投影识别符号见图１。如采用第一角画法时，可以省

略标注。

ａ）　第一角 ｂ）　第三角

图１　第一角画法和第三角画法的投影识别符号

４．２．４　名称及代号区

４．２．４．１　单位名称：填写绘制图样单位的名称或单位代号。必要时，也可不予填写。

４．２．４．２　图样名称：填写所绘制对象的名称。

４．２．４．３　图样代号：按有关标准或规定填写图样的代号。

５　尺寸与格式

５．１　标题栏中各区的布置可采用图２的形式，也可采用图３的形式。当采用图１的形式配置标题栏

时，名称及代号区中的图样代号和投影符号应放在该区的最下方（见附录Ａ）。

５．２　标题栏各部分尺寸与格式（见图２和图３），也可参照附录Ａ。

图２　标题栏的分区（一）

图３　标题栏的分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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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标题栏的格式举例

图犃．１　标题栏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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